浙江省ICP核准注销申请表

 

《浙江省ICP核准注销申请表》用于处理备案号为“浙ICP备”开头的核准信息，若备案号(主体)为浙江省以外的，请联系相关省通信管理局处理。具体流程详见附件《浙江省ICP核准注销申请表》。
 附件：浙江省ICP核准注销申请表.doc
浙江省ICP核准注销申请表

	申请类别
（请勾选其中一项）
	1、注销本单位核准信息（如注销网站/APP/小程序/快应用。如注销本单位核准信息无需提供域名证书）

2、注销非本单位网站核准信息（域名持有者）

	注销的备案号

（请勾选其中一项填写）
	1、注销主体备案号（如浙ICP备10000001号）            
2、注销网站/APP/小程序/快应用备案号（如浙ICP备10000001号-1） 
           

	注销的核准主办单位名称
	

	注销网站填写域名，注销APP/小程序/快应用填写服务名称
	

	联系人姓名
	

	联系电话
	

	注销原因及备注（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）
	

	ICP核准主办单位（盖章）：

个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


注：填表前请认真阅读表后“填表说明”。
填表说明

1、申请者请如实提供申请材料。

2、申请者必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第一类：注销本单位核准信息
a、《浙江省ICP核准注销申请表》原件（若申请者为单位，须盖公章；若申请者为个人，须手写签名；工商信息已注销单位，须原法人手写签名）;

b、ICP核准主办者主体资质证件复印件；
c、主办单位工商信息已注销的，提供证件颁发机构出具的注销证明、原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与注销证明登记法人信息一致）。
第二类：注销非本单位备案信息（域名持有者）
a、《浙江省ICP核准注销申请表》原件（若申请者为单位，须盖公章；若申请者为个人，须手写签名）；

b、域名持有者主体资质证件复印件；
c、域名注册证书复印件（证书主体与申请者名称一致）。
3、注意事项：
a、每份复印件等资料均需加盖公章（单位）或手写签名（个人）；个人身份证件需正反面复印。
b、如单位有效证件已更换为统一信用代码，请提供新版证件。

c、若单位名称发生过变更，请提供证件颁发机构出具的名称变更证明。无公章的个体工商户，请另附营业执照上“经营者”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
4、请将申请材料提交或邮寄到省通信管理局(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78号浙江省通信管理局7楼ICP核准组  联系电话0571－87078277)
5、我局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后会在规定时间内办理，并将处理结果通过电话告知申请表中的联系人（申请者也可自行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https://beian.miit.gov.cn查询），请保持联系电话畅通。

